
 ( 一 ) 

會 議 記 錄 FG A 2 /2 0 1 2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沙 田 區 議 會沙 田 區 議 會沙 田 區 議 會     

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    

二 零 一二 零 一二 零 一二 零 一 二二二二 年 度 第年 度 第年 度 第年 度 第 二二二二 次 會 議 記 錄次 會 議 記 錄次 會 議 記 錄次 會 議 記 錄     

 
會 議 日 期會 議 日 期會 議 日 期會 議 日 期 ：：：：    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( 星 期 二 )  

時時時時         間間間間 ：：：：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
地地地地         點點點點 ：：：： 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
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出 席 者出 席 者出 席 者     職職職職     銜銜銜銜     出 席 時 間出 席 時 間出 席 時 間出 席 時 間     離 席 時 間離 席 時 間離 席 時 間離 席 時 間     

何 國 華 先 生 (主 席 )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莫 錦 貴 先 生 ,BBS(副 主 席 )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陳 國 添 先 生 ,MH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陳 敏 娟 女 士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陳 諾 恒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莊 耀 勤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林 松 茵 女 士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劉 江 華 先 生 ,JP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羅 光 強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五 分  

李 錦 明 先 生 ,MH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李 有 全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梁 志 偉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梁 家 輝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麥 潤 培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吳 錦 雄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董 健 莉 女 士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黃 嘉 榮 先 生   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丘 文 俊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楊 祥 利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姚 嘉 俊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容 溟 舟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
區 子 華 女 士 (秘 書 )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1 

 

 

 



 ( 二 ) 

列 席 者列 席 者列 席 者列 席 者     職職職職     銜銜銜銜     

鄭 兆 勛 先 生   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    

曾 淑 儀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 區 議 會 )  

  

未 克 出 席 者未 克 出 席 者未 克 出 席 者未 克 出 席 者     職職職職     銜銜銜銜     

何 厚 祥 先 生 ,BBS,MH 區 議 會 主 席  (已 請 假 )  

鄭 則 文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 ”  
衞 慶 祥 先 生   ”  ” 

楊 文 銳 先 生   ”  ” 

楊 倩 紅 女 士 ,MH  ”  ” 
 
 

  負 責 人  

主 席 歡 迎 委 員 出 席 委 員 會 本 年 度 第 二 次 會 議 。    

   

2 . 主 席 表 示 ， 根 據 新 修 訂 的 《 沙 田 區 議 會 常 規 》， 每 名 委 員

可 就 每 項 議 題 最 多 發 言 兩 次 ， 首 次 發 言 最 多 四 分 鐘 ， 第 二 次

最 多 兩 分 鐘 。  

  

      

委 員 請 假 事 宜委 員 請 假 事 宜委 員 請 假 事 宜委 員 請 假 事 宜        

   

3 .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下 列 委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申 請 ：    

   

何 厚 祥 先 生  身 體 不 適  

鄭 則 文 先 生  出 席 其 他 會 議  

衞 慶 祥 先 生  不 在 香 港  

楊 文 銳 先 生  不 在 香 港  

楊 倩 紅 女 士  身 體 不 適  

 

4 .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委 員 的 請 假 申 請 。  

  

   

5 .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於 本 年 二 月 三 日 收 到 鄭 楚 光 先 生 來 信

表 示 退 出 委 員 會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( 區 議 會 ) 已 於 本 年 二 月 十 六 日

確 認 他 的 申 請 ， 故 此 委 員 會 現 時 的 總 人 數 為 2 6 人 。  

  

 

 

 

  



 ( 三 ) 

  負 責 人  

通 過通 過通 過通 過 二 零 一二 零 一二 零 一二 零 一 二二二二 年年年年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十 三十 三十 三十 三 日日日日 上上上上 次次次次 會 議會 議會 議會 議 的的的的 記 錄記 錄記 錄記 錄       

      

6 .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。    

   

討 論 事 項討 論 事 項討 論 事 項討 論 事 項    

   

成 立 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 

( 文 件 F G A 1 0 / 2 0 1 2 )  

  

   

7 . 主 席 表 示 ， 文 件 建 議 成 立 一 個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， 名 為 公 共

關 係 工 作 小 組 ， 以 協 助 推 行 委 員 會 職 權 範 圍 內 的 指 定 工 作 。  

  

   

8 .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成 立 公 共 關 係 工 作 小 組 及 其 職 權 範 圍 。    

   

9 . 主 席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工 作 小 組 的 召 集 人 必 須 為 區 議 員 ； 每

名 候 選 人 須 由 一 名 委 員 提 名 及 最 少 有 另 外 兩 名 委 員 和 議 ； 若

只 有 一 名 候 選 人 ， 該 名 候 選 人 即 視 為 自 動 當 選 ； 若 有 多 於 一

人 獲 提 名 ， 則 採 取 先 提 先 決 方 式 ， 由 出 席 的 委 員 以 舉 手 方 式

選 出 召 集 人 ， 獲 得 絕 對 多 數 票 的 候 選 人 即 告 當 選 。  

  

   

1 0 . 主 席 請 委 員 提 名 候 選 人 出 任 公 共 關 係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。    

   

候 選 人  

 莊 耀 勤 先 生  

提 名 人  

陳 敏 娟 女 士  

 

和 議 人  

梁 志 偉 先 生  

姚 嘉 俊 先 生  

  

   

1 1 . 由 於 席 上 並 沒 有 其 他 提 名 ， 主 席 宣 布 即 時 截 止 公 共 關 係

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的 提 名 ， 由 莊 耀 勤 先 生 自 動 當 選 為 公 共 關 係

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。  

  

   

1 2 . 莊 耀 勤 先 生 感 謝 各 位 委 員 對 他 的 支 持 ， 並 表 示 願 意 擔 任

公 共 關 係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。  

  

 

 

 

  



 ( 四 ) 

  負 責 人  

1 3 .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公 共 關 係 工 作 小 組 的 任 期 由 二 零 一 二 年 三

月 十 三 日 起 ， 直 至 委 員 會 的 任 期 完 結 ， 即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

三 十 一 日 。  

  

   

1 4 . 主 席 提 醒 公 共 關 係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盡 快 提 交 工 作 小 組 成

員 名 單 及 年 度 工 作 計 劃 ， 供 委 員 會 通 過 。 秘 書 處 稍 後 將 致 函

邀 請 委 員 加 入 公 共 關 係 工 作 小 組 。  

  

   

選 舉 增 選 委 員  

( 文 件 FG A 11 /2 0 1 2 )  

  

   

1 5 . 主 席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區 議 會 於 本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的 會 議 上 ，

通 過 委 員 會 的 增 選 委 員 人 數 為 七 人 ， 亦 通 過 提 名 及 委 任 的 程

序 。 增 選 委 員 的 任 期 將 由 區 議 會 通 過 增 選 委 員 名 單 當 日 起

計 ， 直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為 止 。 截 至 會 議 前 ， 秘

書 處 共 收 到 八 份 增 選 委 員 的 提 名 表 格 及 資 格 聲 明 。  

  

    
候 選 人  提 名 人  

李 德 華 先 生  梁 志 偉 先 生  

梁 志 堅 先 生 ,  M H  莊 耀 勤 先 生  

張 國 和 先 生  楊 文 銳 先 生  

戚 治 民 先 生  何 國 華 先 生  

黃 雪 芬 女 士  陳 國 添 先 生  

李 德 貴 先 生  陳 敏 娟 女 士  

温 雲 龍 先 生  劉 江 華 先 生  

黃 浩 銘 先 生  丘 文 俊 先 生  

  

   

1 6 . 莊 耀 勤 先 生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黃 雪 芬 女 士 是 他 的 妻 子 。    

   

1 7 . 主 席 請 委 員 備 悉 莊 耀 勤 先 生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， 並 宣 布 即 時

截 止 增 選 委 員 的 提 名 。 由 於 候 選 人 數 目 超 過 增 選 委 員 的 名

額 ， 委 員 會 採 用 不 記 名 投 票 方 式 進 行 表 決 。  

 

1 8 . 莊 耀 勤 先 生 表 示 ， 他 不 會 就 選 舉 增 選 委 員 作 出 投 票 。  

 

  



 ( 五 ) 

  負 責 人  

1 9 . 委 員 會 選 出 李 德 華 先 生 、 梁 志 堅 先 生 、 張 國 和 先 生 、 戚

治 民 先 生 、 黃 雪 芬 女 士 、 李 德 貴 先 生 及 温 雲 龍 先 生 擔 任 委 員

會 的 增 選 委 員 。 增 選 委 員 名 單 將 推 薦 給 區 議 會 於 本 年 三 月 二

十 二 日 的 會 議 上 考 慮 及 通 過 。  

 

二 零 一 二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度 開 支 科 3 建 議 預 算  

( 文 件 FG A 1 2 /2 0 1 2 )  

  

   

2 0 .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建 議 預 算 。    

   

沙 田 區 議 會 二 零 一 二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度 預 算 草 案  

( 文 件 FG A 1 3 /2 0 1 2 )  

  

   

2 1 .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把 區 議 會 二 零 一 二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度 預 算 草

案 推 薦 給 區 議 會 考 慮 。  

  

   
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二 零 一 二 年 記 事 簿 ” 稿 件  

( 文 件 FG A 1 4 /2 0 1 2 )  

  

   

2 2 . 陳 敏 娟 女 士 建 議 “ 沙 田 區 議 會 二 零 一 二 年 記 事 簿 ” ( 記

事 簿 ) 的 日 曆 部 分 由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 開 始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

結 束 。  

  

   

2 3 . 麥 潤 培 先 生 建 議 記 事 簿 的 年 曆 部 分 以 每 頁 六 個 月 份 的

形 式 顯 示 ， 以 方 便 查 看 。  

  

   

2 4 . 秘 書 表 示 會 要 求 承 辦 商 跟 進 上 述 建 議 。    

   

2 5 .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記 事 簿 的 稿 件 。    

   

撥 款 申 請撥 款 申 請撥 款 申 請撥 款 申 請    

  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在

沙 田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計 劃  

( 文 件 F G A 5 / 2 0 1 2 )  

  



 ( 六 ) 

  負 責 人  

   

2 6 .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把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於 二 零 一 二

年 四 月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在 沙 田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計

劃 推 薦 給 區 議 會 考 慮 。  

  

  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協

助 提 供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的 建 議  

( 文 件 F G A 6 / 2 0 1 2 )  

  

   

2 7 .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康 文 署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 至 二 零 一 三 年

三 月 協 助 提 供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的 建 議 。  

  

      

“ 2 0 1 2 沙 田 龍 舟 競 賽 ” 撥 款 申 請  

( 文 件 FG A 7 /2 0 1 2 )  

  

   

2 8 . 李 有 全 先 生 申 報 他 是 沙 田 體 育 會 主 席 。 委 員 通 過 讓 他 列

席 會 議 ， 但 他 不 可 參 與 表 決 是 項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 

      

2 9 .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“ 2 0 1 2 沙 田 龍 舟 競 賽 ”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   

      

“ 銀 鷹 先 鋒 計 劃 ” 撥 款 申 請  

( 文 件 F G A 8 / 2 0 1 2 )  

  

   

3 0 .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“ 銀 鷹 先 鋒 計 劃 ”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   

      

“ 清 潔 、 佈 置 、 維 修 區 議 會 報 告 板 及 張 貼 告 示 ” 撥 款 申 請  

( 文 件 F G A 9 / 2 0 1 2 )  

  

   

3 1 . 梁 志 偉 先 生 詢 問 秘 書 處 是 否 公 開 邀 請 承 辦 商 提 供 清 潔

區 議 會 報 告 板 ( 報 告 板 ) 的 服 務 ； 另 外 ， 他 發 現 隆 亨 邨 附 近 的

報 告 板 所 張 貼 的 區 議 會 會 議 通 告 自 二 零 一 二 月 三 月 起 沒 有

更 新 過 。  

  

   

3 2 . 容 溟 舟 先 生 要 求 秘 書 處 提 供 區 議 會 報 告 板 的 位 置 ， 他 發

現 馬 鞍 山 村 有 一 幅 報 告 板 沒 有 張 貼 區 議 會 的 會 議 通 告 。  

  



 ( 七 ) 

  負 責 人  

   

3 3 . 麥 潤 培 先 生 表 示 ， 有 利 安 邨 居 民 向 他 反 映 ， 受 到 報 告 板

的 金 屬 頂 部 折 射 光 線 所 影 響 ， 他 建 議 在 報 告 板 的 頂 部 掃 上 油

漆 ， 以 減 少 對 附 近 居 民 的 影 響 。  

  

   

3 4 . 李 錦 明 先 生 表 示 報 告 板 屬 區 議 會 所 有 ， 各 位 委 員 或 議 員

可 共 同 監 察 承 辦 商 的 服 務 。  

  

   

3 5 . 秘 書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會 邀 請 多 個 承 辦 商 主 要 就 清 潔 報 告 板

及 張 貼 告 示 的 服 務 報 價 ， 而 維 修 報 告 板 的 工 作 主 要 由 沙 田 民

政 事 務 處 跟 進 。 秘 書 處 一 向 有 抽 查 承 辦 商 的 服 務 ， 她 表 示 會

督 促 承 辦 商 跟 進 各 位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並 會 在 會 後 向 委 員 提 供 各

幅 報 告 板 的 地 點 。  

 

( 會 後 註 :  秘 書 處 已 將 報 告 板 的 地 點 發 放 給 議 員 。 )  

  

   

3 6 .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“ 清 潔 、 佈 置 、 維 修 區 議 會 報 告 板 及 張 貼

告 示 ”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 

      

資 料 文 件資 料 文 件資 料 文 件資 料 文 件    

   

沙 田 區 議 會 財 政 狀 況 報 告 ( 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)  

( 文 件 F G A 1 5 / 2 0 1 2 )  

 

  

3 7 . 委 員 會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
   

下 次 會 議 日 期下 次 會 議 日 期下 次 會 議 日 期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     

   

3 8 .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( 星 期 二 ) 下 午 二 時

三 十 分 舉 行 。  

  

   

3 9 . 會 議 於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結 束 。    

  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T D C  1 3 / 1 5 /5 0  



 ( 八 ) 

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 


